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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和《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编制，重点阐明“十五五”时期自治区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的总体要求、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重大政策，是今后五年我区进一步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保障各族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医药卫生事业和医药产业，推动医疗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性规划。
[bookmark: _Toc31656][bookmark: _Toc15141][bookmark: _Toc2633][bookmark: _Toc31588][bookmark: _Toc26061]一、总体要求
“十五五”时期是我区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必须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工作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更好紧贴民生、凝聚人心，把保障各族群众健康权益、完善医疗保障体系作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重要抓手。
[bookmark: _Toc13032]（一）发展基础
“十四五”时期，全区医疗保障工作在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始终坚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工作主线，自觉把医疗保障工作放到全区工作和全国医保工作大局中谋划推动，全区医疗保障各项改革任务卓有成效，各项目标圆满完成，为“十五五”时期医疗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全面搭建“1+3+N”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框架，医疗保障体系逐步完善。全民参保基础持续巩固，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医保待遇公平性显著增强，职工医保、居民医保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基金支付比例分别稳定在80%、70%以上。全面建立职工医保门诊统筹制度，五年来享受待遇8433.56万人次。守牢因病致贫返贫底线，五年来累计救助3141.45万人次。深入推进药品耗材集中带量采购，累计覆盖药品46批1243种、耗材38批129种，节约费用超500亿元。由自治区到村（社区）的五级经办体系基本建成，实现1125个乡镇（街道）、11831个村（社区）基本医保服务全覆盖。线上服务能力持续跃升，五年来全区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超2376万人次，为参保群众减少垫付超160亿元。全面建成并持续优化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稳定支撑全区2103万参保群众、23万家用人单位、1.1万家定点医药机构服务需求。初步建成中国（新疆）—中亚（中心）药房，累计助力国内药企出口43.91亿元，成为医药产品“走出去”的重要窗口。医保基金运行安全稳健，五年来全区医保基金累计向医疗卫生领域投入2400亿元，保障超5.5亿人次，为健康新疆建设提供坚实支撑。
[bookmark: _Toc5695][bookmark: _Toc63367574][bookmark: _Toc15059][bookmark: _Toc4998][bookmark: _Toc23674][bookmark: _Toc30228][bookmark: _Toc3034][bookmark: _Toc12478][bookmark: _Toc220875301]（二）发展形势
[bookmark: _Toc214528075][bookmark: _Toc1029791134]“十五五”时期是新疆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全区经济基本面持续稳定、产业发展韧性增强，为医保基金可持续运行、医疗保障待遇稳步提升筑牢了物质基础。
“十五五”时期，新疆医疗保障事业发展面临多重挑战：一是医保基金可持续运行面临现实压力，人口老龄化加深，参保结构变化，医疗需求持续释放，基金支出刚性增长，保持中长期收支平衡任务艰巨。二是疾病谱系变化对医保制度提出结构性挑战，老龄化加速导致慢性病与重大疾病负担持续加重。三是基金安全监管形势复杂严峻，欺诈骗保行为，异地就医监管难度加大。四是科技进步与治理现代化不同步带来的挑战，“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对医保管理服务提出更高要求。
[bookmark: _Toc12168][bookmark: _Toc10803][bookmark: _Toc3343][bookmark: _Toc17006][bookmark: _Toc4598][bookmark: _Toc220875302][bookmark: _Toc9663][bookmark: _Toc19223][bookmark: _Toc2014410953]（三）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为新起点，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坚持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兴疆、长期建疆，锚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兵地融合发展的决策部署。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数智赋能为动力，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新疆篇章提供坚实可靠的医保保障。
[bookmark: _Toc695][bookmark: _Toc25326][bookmark: _Toc24029][bookmark: _Toc25314][bookmark: _Toc1125192116][bookmark: _Toc220875303][bookmark: _Toc7224][bookmark: _Toc23678][bookmark: _Toc3513]（四）基本原则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始终坚持党对医疗保障工作的全面领导，将党的领导贯穿医疗保障改革发展各领域全过程。健全符合新疆实际的医疗保障制度体系，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提供根本政治保证。
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医保工作全过程，赋予医保改革发展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改善民生、凝聚人心的深层价值与时代意义，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坚持人民至上。把握全区各族人民的健康需求，优化制度设计，强化政策措施的精准性，提供全生命周期、疾病全过程的医疗保障，提升保障服务可及性与遍及性，增进人民群众的健康福祉。
坚持高质量发展。完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充分调动各类社会主体参与医疗保障工作的积极性，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构建综合保障格局，更好推动医疗保障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医疗保障需求。
坚持数据驱动。将数字技术融入医保领域全场景，构建以数据为基础、以技术为支撑、以赋能为目标的智慧医保体系，促进医保数据赋能医保改革、管理和服务，为决策科学化、管理精准化、服务个性化提供强大支撑。
坚持协同高效。健全跨部门、跨区域联动机制，统筹推进制度衔接、资源整合与流程优化。深化医保与医疗、医药在医保支付方式，医疗资源配置、药品和医用耗材集采，医疗服务价格改革等方面政策协同增效。
坚持“兵地一盘棋”。强化顶层设计，夯实融合发展制度基础。创新完善兵地医保各级各层次融合发展机制，以机制创新为动力，全力破除壁垒，切实提升兵地参保群众的就医便捷度和医保获得感。实现兵地医保优势互补、设施共建、资源共享、融合发展。
[bookmark: _Toc8694][bookmark: _Toc5653][bookmark: _Toc23471][bookmark: _Toc10315][bookmark: _Toc362898130][bookmark: _Toc220875304][bookmark: _Toc27748][bookmark: _Toc23152][bookmark: _Toc23669]（五）发展目标
紧扣国家医疗保障高质量发展核心导向，立足新疆医疗保障工作实际，进一步优化制度架构、提升保障质效、强化服务能力，围绕核心方向，着力打造现代化医疗保障体系，切实增进各族群众医疗保障福祉。
公平普惠均衡利民。强化医保制度再分配功能，提升基本医保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可及性，推动均衡地区间筹资、保障和管理水平。缩小城乡、区域、人群保障差距，实现参保质量和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法治监管筑牢防线。加快构建医疗保障法治体系，推动地方立法突破。强化依法行政与信用监管融合，规范行政执法，构建全方位监管格局，加强医保法治宣传，提升全民医保法治素养。
稳健可控提升效能。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建立科学均衡的筹资机制，落实基金总额预算管理，健全风险预警防控机制，强化基金监管，保障基金平稳可持续运行。
数智服务增强获得感。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推动医保数字化、标准化。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推行精细化管理与精准化服务，实现医保政务服务便捷高效。
协同联动构建共治格局。推动医保政策、经办、监管协同联动，深化“三医”融合。健全医药价格形成机制，完善医疗服务价格调整机制，深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推进跨境跨区域医保协作，构建多方协同的医保共治格局。
精准创新推进医保现代化。完善医保（预）立项场景验证机制，优化医保目录调整、费用结算和定点机构管理流程，强化创新导向，构建全流程医保管理服务体系，推进医保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十五五”时期医疗保障发展主要指标

	主要指标
	现状
	2030年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
	95%
	95%左右

	职工医保参保人数占基本医保参保总人数比例
	26.5%
	29%左右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统筹区数量（个）
	3
	覆盖所有统筹区

	基本医疗保险目录内住院费用基金支付比例
	职工>80%；居民>70%
	职工>80%；居民>7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累计结余可支付月数
	27
	安全线以上；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累计结余可支付月数
	11
	低风险线以上

	公立医疗机构通过省级集中采购平台采购药品（不含中药饮片）和高值医用耗材金额占全部采购金额的比例
	药品90%，高值医用耗材80%
	稳定在95%以上；稳定在80%以上

	即时结算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覆盖率
	各统筹地区启动医保基金与定点医药机构即时结算
	所有统筹地区实现与定点医药机构即时结算。

	主要指标
	现状
	2030年

	集采药耗直接结算基金支出覆盖率
	启动医保基金与医药企业直接结算定点
	定点医疗机构采购国家和自治区组织药品耗材中选产品金额80%以上由医保基金与医药企业直接结算

	医保联网结算占比
	99.5%
	稳定在99.5%

	生育津贴直接发放到个人
	4个统筹地区实现
	覆盖所有统筹地区


[bookmark: _Toc32185][bookmark: _Toc220875305][bookmark: _Toc375313430][bookmark: _Toc19216][bookmark: _Toc31653][bookmark: _Toc2989][bookmark: _Toc8646][bookmark: _Toc21861][bookmark: _Toc3175]二、健全公平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完善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医疗救助为托底，补充医疗保险、商业健康保险、医疗互助、慈善救助协同补充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bookmark: _Toc733346771][bookmark: _Toc3549][bookmark: _Toc12273][bookmark: _Toc220875306][bookmark: _Toc31318][bookmark: _Toc19912][bookmark: _Toc9349][bookmark: _Toc1923][bookmark: _Toc24950]（六）完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积极稳妥推进基本医疗保险自治区级统筹，按照政策规范、基金统筹、分级管理、责任共担、预算考核的原则，采取先职工医保后居民医保的顺序，分步推进基本医疗保险自治区级统筹。建立健全基金统筹调剂机制，完善基金分级管理，强化基金管理运行评价和运用。
深入实施全民参保计划，巩固拓展基本医疗保险覆盖面。持续抓好新生儿、幼儿和学生等居民群体参保工作，探索新生儿参加居民医保的个人缴费由财政保障的举措。加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管理，持续提高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比例。压实各级政府责任，建立健全政府主导，医疗保障、卫生健康、教育、公安、民政、财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农业农村、税务、工会、残联等部门各司其责、协同高效的参保工作推进机制。
	民生实事1：全民参保巩固提质

	1.“一人一档”数据赋能精准扩面。依托全国统一的医疗保障信息平台，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推动各地及时掌握已参人员、未参人员情况，提高参保动员针对性。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政策。
2.完善各地州、各部门协同参与的全民参保工作推动机制。
3.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探索完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入员参保缴费方式，提高参保率。明晰用工方和平台企业缴费责任，加强权益保障。


优化完善可持续筹资机制。建立稳定可持续的筹资机制，均衡个人、单位和政府三方筹资责任，推动多元筹资。各地统筹考虑经济发展水平和基金运行的收支平衡，合理提高财政对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标准。鼓励有条件的集体经济组织等补助城乡居民参保缴费，探索多种资金筹集渠道。规范职工医保费率调整工作。协同社保费征收主管部门做好基本医疗保险费征收工作。
健全公平适度待遇保障机制。坚持基本医保“保基本”的功能定位，落实医疗保障待遇清单制度。巩固职工医保、城乡居民住院待遇保障水平，完善不同层级医疗机构差别化医保支付政策，加大对基层倾斜力度。逐步统一全区职工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同一制度内门诊慢性病、特殊病保障范围和保障水平。
[bookmark: _Toc21443][bookmark: _Toc8983][bookmark: _Toc950530064][bookmark: _Toc220875307][bookmark: _Toc19233][bookmark: _Toc1285][bookmark: _Toc28319][bookmark: _Toc27411][bookmark: _Toc23566]（七）提升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水平
[bookmark: _Toc220874935][bookmark: _Toc220874511][bookmark: _Toc220874329]优化大病保险制度。增强大病保险减负功能和补充保障作用，探索将职工大病保险和职工大额医疗费用补助整合为职工大病保险制度。巩固居民大病保险制度，继续落实对低保、特困、返贫致贫人口降低起付线、提高支付比例等倾斜保障政策。连续参加居民医保和基金零报销人员，依据政策提高居民大病最高支付限额。探索职工大额医疗费用补助（含职工大病保险）和城乡居民大病保险资金统筹使用、合并实施。
[bookmark: _Toc4949]完善医疗救助制度。做好常态化医疗保障帮扶工作，健全救助对象精准识别和共享机制，实施分层分类救助。加强定点医疗救助机构管理，规范服务流程，提升救助效能。强化医疗救助托底保障功能，建立防范化解因病致贫返贫长效机制，强化高额医疗费用支出预警监测，及时跟进实施医疗救助。积极引导慈善组织等社会力量参与救助，促进医疗救助与其他社会救助制度的有效衔接。严格执行低保边缘对象、因病致贫重病患者起付标准，合理设定各类救助对象支付比例。
[bookmark: _Toc14377][bookmark: _Toc220875308][bookmark: _Toc3618][bookmark: _Toc13567][bookmark: _Toc23660][bookmark: _Toc5932][bookmark: _Toc1955][bookmark: _Toc427935615]（八）优化生育保险制度
巩固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推动将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农民工纳入生育保险覆盖范围。落实好失业保险金为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缴纳生育保险费相关工作。
稳步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参保人员及其配偶在定点医疗机构住院分娩和计划生育手术，符合国家和自治区规定的政策范围内生育医疗费用实现个人“无自付”。居民医保参保人员在定点医疗机构住院分娩，符合国家和自治区规定的政策范围内生育医疗费用，按照基本医疗保险相应等级医疗机构的住院报销政策执行。不断优化生育医疗服务项目，将适宜的分娩镇痛以及辅助生殖项目按程序纳入医保报销范围，合理设置支付政策。自治区统一制定覆盖孕期基础检查项目的产前（后）检查项目基本服务包，参照门诊慢特病待遇支付。
优化生育保险管理服务。全面准确掌握生育保险待遇享受、基金支付等情况，常态化开展生育保险统计运行分析，完善定点医疗机构管理，推动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延伸至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实现参保人员生育医疗费用直接结算和生育津贴按程序直接发放给参保人。做好新生儿参保工作，继续推动落实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联办，实现“出生即参、待遇即享”，切实增强参保人员获得感、幸福感。
[bookmark: _Toc30952][bookmark: _Toc22412][bookmark: _Toc391147502][bookmark: _Toc220875309][bookmark: _Toc6518][bookmark: _Toc25891][bookmark: _Toc29128][bookmark: _Toc13043][bookmark: _Toc2831]（九）加快发展商业健康保险
[bookmark: _Toc19577]发挥商业健康保险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中的作用，推动商业健康保险发展，加快商业健康保险与医疗保障制度有效衔接。丰富各类健康保险产品供给，加强产品创新，鼓励产品从“健康体”向“带病体、老年人”扩展，适应群众健康新需求。重点解决参保群众在三重制度保障范围之外的自付费用。不断完善自治区普惠型商业健康保险，扩大参保基数，提升参保覆盖面和可持续性，充分发挥其分担重特大疾病、罕见病风险等方面的重要作用。鼓励商业保险机构适当扩大创新药支付范围，将医疗新技术、新药品、新器械纳入保障范围，与基本医疗保险目录协同互补，满足群众多层次需求。依法依规推进基本医疗保险与商业健康保险数据共享，规范推进医保商保同步结算。
[bookmark: _Toc1528][bookmark: _Toc24401][bookmark: _Toc30839][bookmark: _Toc3498][bookmark: _Toc220875310][bookmark: _Toc568622647][bookmark: _Toc19801][bookmark: _Toc7966]（十）发展医疗互助和慈善医疗救助
建立健全多元化医疗救助体系。支持开展职工医疗互助，加强医疗互助与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衔接，利用医保信息平台推进同步结算。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救助保障，规范慈善救助管理，发挥补充救助作用。
[bookmark: _Toc538598979][bookmark: _Toc21285][bookmark: _Toc696][bookmark: _Toc15530][bookmark: _Toc7307][bookmark: _Toc16747][bookmark: _Toc321][bookmark: _Toc26791][bookmark: _Toc220875311]三、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建立规范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完善长期护理保险筹资机制，强化经办服务能力，促进长期护理产业创新发展。
[bookmark: _Toc28846][bookmark: _Toc220875312][bookmark: _Toc6479][bookmark: _Toc589467948][bookmark: _Toc1052][bookmark: _Toc12473][bookmark: _Toc32611][bookmark: _Toc7460][bookmark: _Toc3322]（十一）全面推进长期护理保险
[bookmark: _Toc2729]稳步推进制度全覆盖。起步阶段解决重度失能人员基本护理保障需求。按照国家的安排部署，逐步扩大待遇保障对象范围。逐步规范乌鲁木齐市、克拉玛依市、昌吉回族自治州三个试点地区按自治区规定统一筹资标准、待遇政策。按照“以收定支、收支平衡”的原则，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基金。落实各方筹资分担责任，健全单位、个人、政府、社会等多元筹资渠道。长期护理保险费率根据国家基准费率变化动态调整。
[bookmark: _Toc24883][bookmark: _Toc29608][bookmark: _Toc17502][bookmark: _Toc220875313][bookmark: _Toc21806][bookmark: _Toc845738425][bookmark: _Toc1762][bookmark: _Toc22774]（十二）完善长期护理保险服务政策
加强长期护理保险失能等级评估管理，严格执行国家失能等级评估标准和操作指南。制订长护险失能等级评估管理办法和工作流程，指导各地开展失能等级评估工作。推动评估结果自治区内互认，有关部门按需共享。加强对长期护理保险失能等级评估人员的规范化培训，发挥家庭医生在失能等级评估和服务计划制定中的作用。评估机构实行定点管理。指导各地组建管理长期护理保险专家库。加强对评估机构的监管。动态完善长期护理保险服务项目目录，建立适应长期护理保险服务模式的支付方式。按规定将适应制度发展需要、符合失能人员基本需求的智能化服务、支持性辅助器具等适时纳入支付范围。规范长期护理定点服务机构管理，因地制宜开展规范化长期护理服务，鼓励养老服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等机构提供长期护理服务，提高服务可及性。健全支持长期照护师培育政策体系，推动长期照护师职业化、规范化。合理确定职业培训和认证机构，建立健全长期护理服务专业人才培养和认证机制，开展长期照护师职业技能培训和等级认证。加强长期护理保险基金监管。
[bookmark: _Toc29124]（十三）推动经办管理服务体系建设
坚持政府主导，以社会力量经办为补充的长期护理保险经办管理服务体系。落实失能等级评估机构和服务机构协议管理动态管理机制。完善经办规程，优化服务流程。加强长期护理保险智能审核应用，提高经办管理服务能力和效率。
[bookmark: _Toc31051][bookmark: _Toc32371][bookmark: _Toc10913][bookmark: _Toc1658254858][bookmark: _Toc13161][bookmark: _Toc2305][bookmark: _Toc22972][bookmark: _Toc220875315][bookmark: _Toc17029][bookmark: _Hlk220618007][bookmark: _Hlk220611868]（十四）协同推进长期护理产业发展
[bookmark: _Toc25937]通过长期护理保险基金战略购买，引导服务资源优化配置。不断健全失能人员照护体系，支持医疗机构、养老机构、社区服务机构等成为长护服务提供主体，提升长护服务的供给能力，促进数字化、智能化护理服务设备研发和推广应用。探索建立长护待遇享受人员“一人一档”，整合失能状况、服务需求、费用支出等数据，实现服务精准匹配。
	[bookmark: _Toc427306770][bookmark: _Toc30294][bookmark: _Toc220875317]重大工程1：推动长期护理产业发展

	1.开展长期护理保险服务供给能力提升建设。统筹区域内长护服务质量标准完善、质量监测评价等，分层分类打造优质长护定点服务机构，支持依托现有医疗、养老资源转型提供长护服务。
2.开展失能等级评估人员、长期护理服务人员的培训。提高专业素质和服务水平，为长期护理保险产业提供人才支持。
3.推动长期护理产业的科技进步和照护服务的数字化、智能化发展。


[bookmark: _Toc9802][bookmark: _Toc24955][bookmark: _Toc20379][bookmark: _Toc17807][bookmark: _Toc12367]四、深化协同提质的医药服务改革
探索医疗保障综合价值评价机制，健全医疗保障综合价值评价体系，推进医疗保障管理科学化，高效推进医保目录、支付、价格、招采等各项改革。
[bookmark: _Toc18447][bookmark: _Toc26114][bookmark: _Toc279][bookmark: _Toc559567822][bookmark: _Toc27607][bookmark: _Toc325][bookmark: _Toc27341][bookmark: _Toc220875318][bookmark: _Toc22073]（十五）规范医保目录管理
完善医保药品目录支付管理政策，建立动态调整机制。重点支持符合条件的创新药、民族药、中药饮片、院内制剂等纳入医保目录。建立自治区商业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规范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用耗材医保支付管理。完善医用耗材医保通用名管理，执行全区统一的医保医用耗材目录、医疗服务项目目录。
[bookmark: _Toc825494141][bookmark: _Toc220875319][bookmark: _Toc29932][bookmark: _Toc7716][bookmark: _Toc10709][bookmark: _Toc7205][bookmark: _Toc22265][bookmark: _Toc7316][bookmark: _Toc29076]（十六）深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
推进以按病种付费为主的多元复合式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强化总额预算管理。动态调整分组方案和支付标准，做好核心要素调整。探索推进按病组（DRG）和病种分值（DIP）付费方式融合发展。开展门诊支付方式改革，推进中医优势病种按病种付费。全面实现省内异地就医按病种付费，加快推进跨省异地就医住院费用按病种付费。落实并持续完善医保基金预付、结算清算、结余留用机制。优化结余资金使用政策，逐步提升医保基金用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支出比例。探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普通门诊按人头付费、长期住院服务按床日付费。
[bookmark: _Toc7605][bookmark: _Toc928320678][bookmark: _Toc19272][bookmark: _Toc220875321][bookmark: _Toc22108][bookmark: _Toc12113][bookmark: _Toc21189][bookmark: _Toc3230][bookmark: _Toc19307]（十七）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
建立健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医疗机构充分参与、体现技术劳务价值的医疗服务价格形成机制。加强医疗服务价格管理，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推进国家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全面落地，建立医疗服务价格分类形成机制，通用型医疗服务价格政府指导价由自治区制定统一基准，复杂型医疗服务引入医疗机构充分参与形成。探索适应我区面向中亚国家多元化医疗服务。
[bookmark: _Toc12046][bookmark: _Toc4469][bookmark: _Toc3613][bookmark: _Toc816939691][bookmark: _Toc23183][bookmark: _Toc2005][bookmark: _Toc220875322][bookmark: _Toc23404][bookmark: _Toc28405]（十八）完善药品耗材集采与价格治理
持续开展自治区级药品和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工作，健全药品价格形成机制，加强药品耗材挂网价格治理，引导医药产品价格在合理区间。积极推进医保基金与医药企业货款直接结算。深入推进集采药品“三进”工作，深化挂网药品和医疗服务价格“一览表”应用，纵深推进挂网药品价格治理，完善医药价格风险处置机制。将量价比较指数运用到定点药店，全面开展区域间、医疗机构与药店、药店间智能比价监测。开展医用耗材价格专项治理，研究制定医用耗材挂网规则，推进医用耗材挂网价格“一览表”建设。
	[bookmark: _Toc15934][bookmark: _Toc10642][bookmark: _Toc220875323][bookmark: _Toc1442431366]民生实事2：优化医保药品云平台

	持续优化医保药品云平台。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打通药品生产、采购、库存、结算全链条数据，核心解决找药难、比价难、监管难问题，实现群众告别跑店找药，一键查药、比价、导航、购药，省时省钱；实现医药机构供需精准对接，降低采购成本、优化库存、合理定价；实现医保部门药品全链条透明化、可追溯，提升监管效能，保障基金安全。


[bookmark: _Toc12192][bookmark: _Toc11858][bookmark: _Toc13880][bookmark: _Toc17696][bookmark: _Toc23132]（十九）加快中国（新疆）—中亚中心药房建设
深化与中亚各国医药领域合作，指导推动药品耗材在中亚国家的注册服务，助力国内药品开拓中亚市场，增加入驻企业与药品耗材种类，支持国家创新药价格登记系统互联互通，助力创新药价格首发。推动国际医疗服务价格备案受理，规范国际医疗服务部（中心）注册和价格备案管理。加强自治区药品耗材招采子系统与“中心药房”的互联互通，探索实现直接结算。支持商业健康保险同步结算。
[bookmark: _Toc1077379][bookmark: _Toc18113][bookmark: _Toc26468][bookmark: _Toc220875324][bookmark: _Toc3005][bookmark: _Toc9969][bookmark: _Toc22053][bookmark: _Toc25454][bookmark: _Toc18152]（二十）促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
健全“三医”协商共治机制，完善联动机制。推动建立卫生资源规划多元主体合议制度，优化定点医药机构资源配置，促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引导二级及以下医疗资源向长护、康养等领域转型。健全公立医院改革、医保支付、药耗集采等重点改革协同机制。加强药品耗材上市、一致性评价与集采、目录调整的信息共享，支持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和云影像资料共享。提升老年医学、儿科等重点学科服务保障能力。落实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工作要求，完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疗保障政策，完善分级诊疗体系建设。
	[bookmark: _Toc26209][bookmark: _Toc220875325][bookmark: _Toc927639677][bookmark: _Toc19063]民生实事3：医保助力基层医疗卫生专项行动

	1.定点管理。将符合条件的基层医疗机构纳入定点管理，基本实现医保“村村通”。
2.优化价格管理。落实基层医疗卫生一般诊疗费政策，适当缩小不同级别医疗机构项目价格差距。
3.完善医保报销政策。完善异地就医与医保报销政策衔接机制，合理优化不同级别医疗机构差异化报销政策。
4.支持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对人财物统一管理的紧密型医共体实行总额预付，根据历史费用、服务参保人数、基金收入增长情况等，总额指标覆盖县域内职工和居民医保基金、门诊和住院服务、本地和异地就医费用。
5.明确基层病种范围。逐步扩大基层病种在我区内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同病同付范围。


[bookmark: _Toc18269][bookmark: _Toc5008][bookmark: _Toc26825][bookmark: _Toc8727][bookmark: _Toc24673]五、健全严密有力的基金监管体系
依法健全医疗保障基金监管体系，以零容忍态度严厉打击欺诈骗保、套保或挪用贪占各类医疗保障基金的违法违规行为。
[bookmark: _Toc28027][bookmark: _Toc108774119][bookmark: _Toc5166][bookmark: _Toc220875326][bookmark: _Toc32021][bookmark: _Toc13972][bookmark: _Toc26731][bookmark: _Toc25507][bookmark: _Toc13013]（二十一）强化基金监管力度
[bookmark: _Toc21621][bookmark: _Toc11147][bookmark: _Toc3257][bookmark: _Toc658034436][bookmark: _Toc220875327][bookmark: _Toc18469][bookmark: _Toc16059][bookmark: _Toc974][bookmark: _Toc3590]构建事前事中事后全流程的智能监管体系，形成梯次拦截违法违规行为的协同效应。进一步完善智能监管规则库、知识库建设，强化“两库”应用。持续发布“两库”规则，推动监管关口前移。持续加大各类大数据监管模型的研发应用，建立大数据筛查分析模型，加强医保基金违规使用行为的风险识别，形成覆盖医保基金使用全链条、全周期、多维度、多场景的大数据监管模型矩阵，形成医保大数据监管模型，提升大数据监管效能。
（二十二）全面建设智能监管防线
构建事前事中事后全流程的智能监管体系，形成梯次拦截违法违规行为的协同效应。进一步完善智能监管规则库、知识库建设，强化“两库”应用。持续发布“两库”规则，推动监管关口前移。持续加大各类大数据监管模型的研发应用，建立大数据筛查分析模型，加强医保基金违规使用行为的风险识别，形成覆盖医保基金使用全链条、全周期、多维度、多场景的大数据监管模型矩阵，形成医保大数据监管模型，提升大数据监管效能。
	民生实事4：医保基金智能监管三道防线

	1.医院端的事前提醒。定点医疗机构将智能监管“两库”规则嵌入本机构信息系统或对接医保部门智能监管系统开展事前提醒，将不合规的行为和费用在结算前进行主动规范，实现监管关口前移。
2.经办端的事中审核。经办机构对全量医保基金结算单据开展智能审核，疑点问题及时反馈至定点医药机构，确定违规后予以相应协议处理。
3.行政端的事后监管。常态化开展大数据监测分析，构建各类大数据模型，筛查各类疑点线索，为现场检查和行政执法提供支撑。


[bookmark: OLE_LINK5]深化药品追溯码监管应用。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构建药品追溯码大数据监管，药品追溯码在医保领域的全流程、全量采集和全场景应用，实现全部定点医药机构药品追溯码采集应用全覆盖，加强与相关部门监管联动，全链条治理倒卖“回流药”历史性顽疾，筑牢药品监管溯源防线。
持续拓展智能监管的应用场景，建成覆盖住院、门诊、药店、重点药品耗材选购、异地就医等场景的医保智能监管模型。探索运用热成像覆盖长期护理保险居家上门服务场景，完善过程管理，量化服务动作与流程，实现无感监管模型应用。基于医保影像云多维数据采集等建设，探索“人工智能+影像识别、病例判读、监管规则”等一系列监管应用。
	[bookmark: _Toc43983802][bookmark: _Toc4770][bookmark: _Toc220875328][bookmark: _Toc11230]重大工程2：医保大数据监管模型开发建设工程

	1.住院监管模型：重点筛查虚假住院、异常住院、分解住院、挂床住院、过度诊疗等问题线索。
2.门诊监管模型：筛查超量开药、重复就诊、虚构门诊服务等问题线索，重点监控慢性病门诊费用异常。
3.药店监管模型：筛查串换医保药品、空刷套刷医保凭证、诱导冲顶消费等问题线索，监测高频大额购药行为。
4.药品耗材监管模型：探索高值药品、耗材滥用或超常规使用预警。
5.参保人监管模型：建立参保人就医画像，识别冒用医保身份，监测参保人短期多次跨院就医购药疑点。
6.药品追溯码监管模型：持续完善基于药品追溯码的监管模型，查处倒卖、串换医保药品等违法违规行为，进一步拓展药品追溯码的多场景应用。
7.影像云监管模型：基于医保影像云数据，探索识别虚假检查、不合理重复检查等问题。
8.DRG/DIP监管模型：基于全口径临床诊疗数据，探索筛查分组高套、分值高套、低高治、分解收费等问题。
9.异地就医监管模型：探索识别异地集中就医异常线索，核查异地医疗机构诊疗服务合规性。


[bookmark: _Toc13091][bookmark: _Toc23217][bookmark: _Toc12025][bookmark: _Toc27487][bookmark: _Toc17737]（二十三）完善基金监管长效机制
[bookmark: _Toc30119]贯彻落实《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制定行政执法裁量基准，持续推动医保行政部门依法行政，持续强化医保行政部门监管责任、医保经办机构审核检查责任、定点医药机构自我管理主体责任、行业部门主管责任、地方政府属地监管责任等五方责任。持续开展常态化监管，不断完善监管制度体系。坚持“点线面结合”工作机制，通过飞行检查、经办“快核快反”，推动典型问题查处；通过专项整治，聚焦若干重点领域与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形成日常监管的问题清单、检查指南、制度规范，实现常态化监管。探索开展激励约束并重的信用管理机制，实施分类信用管理，推动医药机构形成主动自律的良好生态，全面实施医保支付资格管理制度，同时对失信机构和个人实行信息共享、联合惩戒，提升各类基金使用主体守法意识。
[bookmark: _Toc2659][bookmark: _Toc22228][bookmark: _Toc17090][bookmark: _Toc17136][bookmark: _Toc26823][bookmark: _Toc220875329][bookmark: _Toc501385646][bookmark: _Toc1752]六、推进基金管理精准化
[bookmark: _Toc4051]（二十四）加强基金预算和财务管理
坚持以收定支、收支平衡，科学编制预算。加强对各统筹地区基金预算执行情况的指导和监督，严格预算执行，精准管控支出。健全医保基金财务管理制度，按照基本医疗保险自治区级统筹工作部署，将调剂金纳入医保基金预算管理。完善预算调整机制，强化审核把关，根据基金收支因素变化，及时调整预算，坚决杜绝编制赤字预算。探索中长期精算模型。
[bookmark: _Toc11392][bookmark: _Toc28383]（二十五）强化基金运行管理
聚焦基金可持续运行，探索建立基金运行数智监测指标库与数据库，实现基金运行场景的数据分析及绩效评价结果的多维应用。推进基金运行智能监测、风险预警，风险处置机制。常态化开展基金运行分析，强化分析结果应用。建立基金预算绩效管理全过程机制，分年度确定预算绩效目标，开展基金运行绩效评价，强化绩效评价结果运用，发挥绩效评价激励约束作用。
	重大工程3：基金运行监测预警工程

	1.健全基金运行和监测机制。将医保支付比例、就医人次、住院率、医疗费用、次均费用、定点医疗机构数量纳入常态化监测范围。逐步探索实现重点病种费用及不同定点医药机构费用变化的常态化监测。
2.风险预警系统。构建基金收支模型和风险预警系统，分级分类设置风险预警阈值。
3.健全风险应对机制。完善不同风险等级统筹区基金运行的管理措施。


[bookmark: _Toc27790][bookmark: _Toc15573][bookmark: _Toc24257]（二十六）加强医保定点资源配置
坚持规划总量、调整存量、优化增量、提高质量，全面开展定点医药机构资源配置规划。推动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人民群众医疗需求和医保基金可持续发展相适应的定点医药资源配置，加强定点医药机构管理，健全定点医药机构绩效评价机制，建立定点医药机构动态管理。
[bookmark: _Toc62721494][bookmark: _Toc28722][bookmark: _Toc220875330][bookmark: _Toc29873][bookmark: _Toc32074][bookmark: _Toc30626][bookmark: _Toc9746][bookmark: _Toc8527][bookmark: _Toc15899][bookmark: _Toc220874353][bookmark: _Toc220874535][bookmark: _Toc220874959]七、建设智能可控的健康公共数据支撑体系
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推进“人工智能+”医保建设应用。构建“建用一体、安全可控、服务高效”的数据支撑体系，为我区医疗保障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数字化底座。
[bookmark: _Toc30768][bookmark: _Toc220875331][bookmark: _Toc16373][bookmark: _Toc1893162628][bookmark: _Toc11128][bookmark: _Toc448][bookmark: _Toc27767][bookmark: _Toc18223][bookmark: _Toc9967]（二十七）构建全区一体化医保数智平台
围绕“人、物、财、规”四个维度，全面推进智慧医保信息平台建设。深入挖掘医保数据要素潜能，赋能个人健康、医疗服务、医药产业、医保管理和社会治理，激发医疗、医保、医药领域新质生产力。紧扣信息系统安全和“人工智能+”，实现业务协同与数据互通。
	[bookmark: _Toc220875332][bookmark: _Toc17263][bookmark: _Toc1266574844]重大工程4：全民医保数智平台工程

	1.数据归集。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归集全民全生命周期全量健康信息。
2.数据整合。围绕人员、物耗、基金、规则，整合形成个人健康、医药供应、医保基金、医保规则四个应用模块。
3.数据赋能。通过“一人一档”“一物一档”“一病一档”，拓展形成“一X一档”，在国家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下，按照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政策要求，规范化推进数据分类分级确权和授权使用，推进数据融合应用场景的培育与开放。推进医保行业可信数据空间建设。促进“人工智能+医保”赋能医工结合产业创新，有序推动数智技术在医保服务等场景的应用。


[bookmark: _Toc20786][bookmark: _Toc13907][bookmark: _Toc25947][bookmark: _Toc22883][bookmark: _Toc31253]（二十八）全面深化医保数据协同应用
紧密围绕医保业务需求推进“人工智能+医保”平台建设。深度融合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从服务供给、结算支付到监管治理的全链条赋能体系，实现医疗保障关键业务环节的全覆盖。聚焦决策、管理、服务、经办全环节，深化大数据在政策分析、基金监管、医保支付等场景应用。推进建设“个人医保云”，全面提升医保信息平台智能化水平。
	民生实事5：建设个人医保云

	1.绘制个人医保画像。绘制包含个人医保健康档案、财务档案、信用档案等的个人医保画像运用数据分析技术，为参保人提供个人医保画像综述，全面总结享受医疗保障服务的情况。
2.医保智能服务升级。探索医保智能客服、就医引导、保障方案优化、商保快速理赔、工会互助、慈善救助衔接等服务。依托医保码，为参保人提供挂号、诊、检查、结算等关键就医节点的实时信息通知与状态查询服务，通过医保码实现身份验证、业务办理与医保结算等功能衔接。基于个人医保健康档案，为参保人提供慢病管理、健康监测、风险预警等健康促进服务。


[bookmark: _Toc32146][bookmark: _Toc4333][bookmark: _Toc220875333][bookmark: _Toc8014][bookmark: _Toc12343][bookmark: _Toc1465494044][bookmark: _Toc8294][bookmark: _Toc20027][bookmark: _Toc3331]（二十九）强化信息化基础设施保障
[bookmark: _Toc220875334][bookmark: _Toc23227][bookmark: _Toc21941]健全运维管理和应急处置机制，打造专业稳定的运维管理团队，统筹保障医保信息平台安全平稳运行。实施医保数据分级分类管理，确保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促进数据依法合理有效利用。推动模型算法、数据资源、基础设施、应用系统等安全能力建设。建立与自治区网信、网安等部门的协同联动机制。健全完善新疆医保可信数据空间，推进数据要素合规共享与应用。
[bookmark: _Toc22145][bookmark: _Toc21310][bookmark: _Toc20643][bookmark: _Toc1068450065][bookmark: _Toc14361][bookmark: _Toc22220]八、优化医疗保障经办管理服务
提升医保经办管理服务，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完善经办管理服务体系和服务机制，规范经办流程，通过数字赋能提升医保经办能力，加强支撑能力建设，打通医保服务“最后一公里”。
[bookmark: _Toc10753][bookmark: _Toc7616][bookmark: _Toc12398][bookmark: _Toc4545][bookmark: _Toc466][bookmark: _Toc181986241][bookmark: _Toc220875335][bookmark: _Toc14526][bookmark: _Toc20305][bookmark: OLE_LINK2]（三十）完善医保经办管理服务体系
构建与“1+3+N”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相适应的经办管理服务体系，打造线上线下一体化服务矩阵，提升基本医保经办服务水平，建立长期护理保险经办服务管理体系。完善基本医保自治区级统筹经办管理体系。实现服务网点覆盖所有乡镇（街道）、村（社区），细化制定地方标准和服务指南，覆盖所有高频服务事项。基层医疗机构将医药服务和医保服务有机整合，全力推进基层医保服务站点建设。
	重大工程5：医保健康服务强基工程

	1.我区基层医保服务站点建设。构建覆盖我区乡镇（街道）和村（社区）的基层医保服务网络，为乡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村（社区）便民服务站、定点医药机构医保服务站点配置终端设备，扩大“15分钟医保服务圈”覆盖范围，实现医保移动手持终端（电子结算中心）可帮办代办医保便民服务事项，实现医保服务“身边办、就近办”。
2.提升医保健康服务数智化水平。建设基层数字化医保健康服务网络，推动健康信息数据、医保基金数据、医药信息数据、医保规则数据直通基层，推广数智网格员、AI数字人智能助理等医保智能体。
3.建立培训长效机制。指导市县医保部门对基层人员培训政策、系统操作（如参保登记、智能审核）、电子票据应用等。


[bookmark: _Toc16356][bookmark: _Toc5715]（三十一）完善医保经办管理服务机制
完善科学医保结算机制。协同推进即时结算、直接结算、同步结算。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提升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进一步厘清各级医保行政部门与经办机构、经办机构内部各部门之间的职责边界，优化内设机构设置。
	民生实事6：医保基金清算提质工程

	1.总体目标。构建标准化、高效化、透明化的医保基金清算格局，通过机制创新与技术赋能加速清算过程，逐步调整至每年3月底前完成清算，清算资金占全年基金拨付比例逐步降低，提升清算整体效能。
2.实施路径。一是标准化建设。规范基金清算全环节，实现自治区内清算流程统一。重点抓好方案制定、数据准备、金额核算、综合考核、审定拨付五大核心环节。二是机制化协同。健全涵盖统筹协调、流程规范、系统支撑、信息公开四大维度的长效工作机制。三是数字化转型。推动基金清算全面线上化、智能化，以技术驱动流程升级与效率提升。四是结构化优化。推动资金拨付重心向日常结算倾斜，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3.重点举措。一是典型地区引领更快实现提质增效目标。二是推动有条件的地区实施季度清算。三是分层次、分类别开展政策解读与业务操作培训。四是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建成国家、省、市三级联通的医保基金清算管理平台。


加强定点医药机构协议管理，建立动态协议调整机制。实行定点医药机构分级分类管理。推进定点医药机构全生命周期定点协议线上管理，通过数据赋能强化全流程监管，推进定点管理从“被动监管”向“主动履约”转型。做好医保定点医药机构相关人员医保支付资格管理。
[bookmark: _Toc2171]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建立健全经办政务服务事项清单动态管理机制，深化医保领域“高效办成一件事”。优化参保登记服务，完善转移接续措施，逐步拓展异地直接结算险种范围。优化生育保险经办服务，推进生育津贴发放至个人、生育医疗费用直接结算。全面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济。深化“互联网+医保”服务，拓展线上服务渠道，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全覆盖。依托新疆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和“新疆医保便民服务平台”小程序、微信公众号等线上渠道，持续推进高频医保服务事项“全程网办”。针对老年人、残疾人、儿童、流动人口、困难人员等群体提供更加便民的医保服务，更大范围推进绿色通道、上门服务、代办服务等服务。探索开展大众旅游、文体赛事、旅居养老等场景的新形态医保服务。
	[bookmark: _Toc21142][bookmark: _Toc220875336][bookmark: _Toc626039159]民生实事7：规范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

	1.进一步规范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进一步规范异地就医备案管理，严格落实“先备案、后结算”。针对临时外出就医人员，通过差异化的报销政策，引导参保人有序就医，积极促进分级诊疗。优化跨省联网定点医药机构布局，实现从“重数量”向“重质量、优布局”转变，将服务异地就医患者存在违规违约高风险的定点医药机构剔除跨省联网范围，保障参保人利益。推进异地就医费用纳入本地同质化管理，落实就医地审核扣款职责，配合做好参保地就医费用协查。完善跨省异地就医追回资金退回工作机制，实现追回资金可冲减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费用。持续开展异地就医结算资金监测和运行分析。
2.持续巩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扩大异地直接结算险种范围，探索将生育保险、长期护理保险纳入直接结算体系，指导有条件的地方按照“先疆内后疆外、先住院后门诊”的原则、开展生育医疗费用、长期护理保险相关费用异地直接结算。
3.强化异地就医管理服务信息化支撑。健全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报错协同治理长效机制，进一步提高直接结算成功率。推动实现异地就医政策智能问答。


[bookmark: _Toc10313][bookmark: _Toc948][bookmark: _Toc15905][bookmark: _Toc11025][bookmark: _Toc8065]（三十二）强化医保经办数智赋能
推进医保服务智能升级，推进“人工智能+”医保服务，深化AI大模型在医疗保障经办领域的场景应用。推动经办审核数智化，推动业务平台功能集成优化，探索推进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于医保经办服务全流程，提升经办业务数据管理质量。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加强政府部门间数据共享。积极推动医保经办业务大数据的深度利用。
	民生实事8：医保经办全业务全流程智能审核

	1.实现经办智能审核全覆盖。以医保经办政务服务事项清单为基础，贯穿医保经办各业务各环节，推进覆盖业务办理、待遇享受、协议管理、两定机构结算场景的经办全流程智能审核。
2.推进经办全流程智能审核“三库”应用。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完善医保经办全业务全流程智能审核规则库、知识库、模型库，强化与智能监管“两库”衔接，持续推进“三库”动态优化迭代。
3.数智赋能经办风险防控。加强大数据、智能体等人工智能技术在经办智能审核全流程应用提升各地经办智能审核规则应用效率。持续推进医保信息平台经办智能审核相关功能集成优化。


[bookmark: _Toc22214][bookmark: _Toc203][bookmark: _Toc19441][bookmark: _Toc20723][bookmark: _Toc6234]（三十三）提升医保经办支撑能力
打造适配新时代医保改革的专业经办队伍，完善培训机制、推进职业建设。强化定点医疗机构医保职能部门建设。完善医保服务协议管理、基金管理等相关规定。建立健全经办规程，规范经办领域政策执行、内控防范等环节治理。筑牢经办风险防线，完善内控机制和风险防控清单，强化分级分类管理，提升医保经办审核核查能力。积极探索引入第三方机构参与经办机构风险评估和监督检查，加强评估检查结果运用。
[bookmark: _Toc220875338][bookmark: _Toc31847][bookmark: _Toc13258][bookmark: _Toc1546][bookmark: _Toc27963][bookmark: _Toc570947109][bookmark: _Toc12521][bookmark: _Toc6627][bookmark: _Toc10971]九、稳固长效坚实的医疗保障发展基础
[bookmark: _Toc220875339][bookmark: _Toc26567][bookmark: _Toc3184][bookmark: _Toc951126167][bookmark: _Toc10033][bookmark: _Toc23393][bookmark: _Toc26303]紧扣医疗保障深化改革和高质量发展需求，健全医保法治体系，打造高素质人才队伍，构建高效宣传工作格局，积极促进跨境跨地区医疗合作，持续深化兵地融合发展，发挥援疆资源优势，为医保改革发展营造良好氛围。
[bookmark: _Toc25219][bookmark: _Toc22271]（三十四）强化法治与标准化建设
推进法治体系建设。落实法治医保建设要求，推动覆盖基金监管、支付方式、药品耗材集采、异地就医等核心领域的法治建设各项任务落地落实。积极开展立法工作，加快政府规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育保险办法》立法进程，推动地方性法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医药机构医疗保障协议管理若干规定》制定。深入推进医保领域依法行政，健全医保重大决策、重大执法决定等行政行为的程序，持续优化完善医保执法裁量标准。深入开展医保法治宣传，全面增强医疗保障干部依法行政意识和能力，提升全区医保依法治理的精细化、规范化水平。
加强标准化建设。严格对标国家医疗保障标准化建设总体部署，从体系完善、机制构建、落地应用等多维度推进全区医疗保障标准化建设工作。严格落实国家医疗保障标准制修订三年实施计划，坚持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逐步建立科学合理、层次清晰、协调统一的全区医疗保障标准体系。依托国家医疗保障标准信息共享平台，统筹协调做好国家标准的宣贯和地方标准制修订。建立医疗保障标准化建设专家团队，加大培训力度，增强全系统标准化意识。持续推广医疗保障标准应用，开展标准应用评估。
（三十五）培养统计支撑能力
[bookmark: OLE_LINK8]贯彻落实国家医疗保障统计调查制度，规范数据采集、审核、稽查，加强数据质量管理。建立健全覆盖全区的医保统计数据管理机制。推进医保统计、基金财务和业务工作协同联动，建立数据联审机制。推进统计分析自动化、智能化，服务日常管理和科学决策，持续强化医保制度运行统计指标监测。
[bookmark: _Toc220875341][bookmark: _Toc6661][bookmark: _Toc21175][bookmark: _Toc4732][bookmark: _Toc541740879][bookmark: _Toc10990][bookmark: _Toc20479][bookmark: _Toc15422]（三十六）强化能力建设
强化政治引领，牢牢把握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将政治建设贯穿医保能力建设全过程。持续推动政治建设与业务工作融合，全面提高基层党组织建设质量和水平。健全医保人才培养与引进机制。充分发挥研究会、研究院重要作用。建设服务医保决策的高端智库，培养医保专业人才，推动医保产学研用融合发展。
[bookmark: _Toc29727][bookmark: _Toc9022][bookmark: _Toc1405][bookmark: _Toc26074][bookmark: _Toc21588][bookmark: _Toc220875342][bookmark: _Toc22724][bookmark: _Toc1855773720][bookmark: _Toc15494]（三十七）提升政策宣传与舆论监测能力
聚焦群众关切的重点医保领域，综合运用多种渠道与方式开展政策宣传。统筹各类宣传资源，深化与新疆主流媒体的合作，及时发布便民惠民举措，提升政策传播力与知晓度。整合宣传平台，通过新疆医疗保障局网站、微信公众号及政务新媒体等载体，持续推送政策解读信息，增强宣传实效。统筹宣传力量，调动社会各方共同讲好新疆医保故事，营造良好社会氛围。紧密围绕新疆医疗保障领域核心工作，对全网信息开展全方位、常态化跟踪与深度分析。对医疗保障相关舆情进行监测。捕捉社会关切焦点，建立快速响应机制。
[bookmark: _Toc13989][bookmark: _Toc4872][bookmark: _Toc220875343][bookmark: _Toc1010][bookmark: _Toc14709][bookmark: _Toc23619][bookmark: _Toc15058][bookmark: _Toc2083906659][bookmark: _Toc19516]（三十八）促进跨境跨地区医疗合作
推进中亚区域合作。立足“一带一路”核心区区位优势，全方位推进医保领域中亚区域交流与合作。探索构建“医药随人走、医药随需走、医药引人来、医药陪人回”中亚医药合作模式，推动医药标准国际认证，促进国产医药产业走出国门，建立健全跨境医疗保障合作机制。推进“国门医院”建设，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医疗服务中心，提升边境医疗机构服务能力。探索建立国际医疗商业保险、跨国医疗保险等衔接机制。
[bookmark: _Toc9185][bookmark: _Toc908418890][bookmark: _Toc8745][bookmark: _Toc220875344][bookmark: _Toc24429][bookmark: _Toc14083][bookmark: _Toc16043][bookmark: _Toc3870]（三十九）深化兵地医保融合发展
[bookmark: _Toc23437][bookmark: _Toc3030]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兵地融合的决策部署，进一步深化兵地医疗保障事业融合发展，服务新疆工作总目标。牢固树立“兵地一盘棋”的思想，健全兵地医疗保障沟通协调工作机制，加强兵地医保各级各层次协同配合。强化兵地医保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经办服务互通互认，统筹推进基本医疗保险全民参保、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改革、定点医药机构布局设置、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医保基金监管等重点工作，不断增强兵地各族群众民生福祉。
[bookmark: _Toc220875345][bookmark: _Toc21770][bookmark: _Toc1335037707][bookmark: _Toc15402][bookmark: _Toc15394][bookmark: _Toc5991][bookmark: _Toc28995][bookmark: _Toc7518][bookmark: _Toc8488]十、推进规划实施
强化党对规划实施全过程的领导，加强规划实施的组织协调。履行政府职责，充分调动全社会参与积极性，确保各项目标任务落到实处。
[bookmark: _Toc27819][bookmark: _Toc6979][bookmark: _Toc220875346][bookmark: _Toc4569][bookmark: _Toc1069597693][bookmark: _Toc3544][bookmark: _Toc11313][bookmark: _Toc22685][bookmark: _Toc28188]（四十）健全规划实施评估机制
加强国家与自治区医疗保障规划衔接，建立分工明确、协作紧密的推进机制，细化重点任务与重大工程分解。强化全过程管理与关键节点督导，组织开展中期与末期评估，切实强化评估结果运用，保障规划各项目标任务如期完成。
[bookmark: _Toc29078][bookmark: _Toc207][bookmark: _Toc220875347][bookmark: _Toc3201][bookmark: _Toc5268][bookmark: _Toc18579][bookmark: _Toc142817214][bookmark: _Toc72][bookmark: _Toc1984]（四十一）加强规划引领协同发展
加强规划对医疗保障各领域、全过程的统筹引领，推动政策、业务、经办、监管协同发展。坚持规划引导项目、资金跟随项目，实现从政策制定、项目立项、资金投入、效果产出的全链条闭环管理，确保规划有序实施、取得实效。
[bookmark: _Toc30749][bookmark: _Toc220875348][bookmark: _Toc29719][bookmark: _Toc26294][bookmark: _Toc13218][bookmark: _Toc11091][bookmark: _Toc3602][bookmark: _Toc20688][bookmark: _Toc1589681999]（四十二）推进社会力量广泛参与
健全自治区医疗保障政务公开机制。及时发布规划实施进展。接受社会各界监督，畅通民意反馈渠道，鼓励公众、医疗机构、社会组织等多方参与医保治理。推动形成全社会关心、支持、参与医疗保障改革发展的良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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